“竹山绿松石”地理标志产品标志使用管理规则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为促进“竹山绿松石”的规范化开采、加工、经营，加快绿松石产业的发展，维护和提高“竹山绿松石”在国内外市场上的信誉，保护使用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竹山绿松石”是经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于证明“竹山绿松石”的特定品质。

第三条竹山县矿产资源管护发展中心是竹山县人民政府授权的“竹山绿松石”地理标志产品的管理人，对该地理标志产品享有行业管理权。

第四条申请使用“竹山绿松石”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应当按照本规则的规定，经竹山县矿产资源管护发展中心初审，报经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

第五条“竹山绿松石”地理标志产品标志的使用条件

（一）具备绿松石生产、加工能力的经营主体；

（二）有合法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绿松石产品检验报告；

（三）竹山县矿产资源管护发展中心出具的审查意见书；

（四）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出具的产地核验报告；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六条“竹山绿松石”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为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城关镇、潘口乡、溢水镇、麻家渡镇、宝丰镇、秦古镇、竹坪乡、得胜镇、大庙乡、双台乡、楼台乡、文峰乡、上庸镇等13个乡镇现辖行政区域。

第七条原石特征：竹山绿松石原石通常以块状、结核状、皮壳状、斑点状等产出。

第八条外观特征：竹山绿松石是隐晶质集合体矿物，基质颜色极具特征性，常呈天蓝色、蔚蓝色、蓝绿色、绿色、黄绿色等，常伴有白色细纹、斑点、褐黑色网脉（“铁线”）或暗色矿物杂质。伴生矿物颜色多为黑、白、绿、黄色等。

第九条同时符合上述使用条件的生产、经营者和企业，可以申请使用“竹山绿松石”地理标志产品标志。

第十条申请使用“竹山绿松石”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使用者应向竹山县矿产资源管护发展中心递交《“竹山绿松石”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申请书》，同时提交产品样品。

第十一条竹山县矿产资源管护发展中心自收到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后，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下列审核工作：

（一）具备合法使用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竹山县矿产资源管护发展中心提交申请，填写《湖北省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申请书》；

（二）竹山县矿产资源管护发展中心受理申请后，按照竹山绿松石行业管理的要求进行初步审查，对符合条件的出具初步审查意见书，统一向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申报；

（三）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对竹山县矿产资源管护发展中心的初步审查意见书，进行审核，对符合条件的按照申报程序，向市、省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申报；

（四）省知识产权局对所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审查合格后发布公告，并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备案。

第十二条 使用要求：取得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可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官方网站下载基本图案矢量图。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矢量图可按比例缩放，标注应清晰可识，不得更改专用标志的图案形状、构成、文字字体、图文比例、色值等。

第十三条：竹山绿松石地理标志产品标志使用许可合同有效期为5年，到期继续使用者，须在合同有效期届满前60天内向竹山县矿产资源管护发展中心提出续签合同的申请，逾期不申请者，合同有效期届满后不得继续使用该地理标志产品标志。

第十四条“竹山绿松石”地理标志产品标志被许可使用者的权利：

（一）采取直接贴附、刻印、烙印或者编织等方式将地理标志专用标志附着在产品本身、产品包装、容器、标签等上；

（二）使用在产品附加标牌、产品说明书、介绍手册等上；

（三）使用在广播、电视、公开发行的出版物等媒体上，包括以广告牌、邮寄广告或者其他广告方式为地理标志进行的广告宣传；

（四）使用在展览会、博览会上，包括在展览会、博览会上提供的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印刷品及其他资料；

（五）将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于电子商务网站、微信、微信公众号、微博、二维码、手机应用程序等互联网载体上；

（六）其他合乎法律法规规定的标示方法。

第十五条“竹山绿松石”地理标志产品标志被许可使用者的义务：

（一）按照相关标准、管理规范和使用管理规则组织生产地理标志产品；

（二）按照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使用要求，规范标示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三）及时向社会公开并定期向竹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报送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情况。

（四）维护“竹山绿松石”地理标志产品的特有品质和市场声誉，保证产品质量稳定；

（五）接受竹山县矿产资源管护发展中心对产品品质的不定期检测和商标使用的监督，支持质量检测、监督人员的工作；

（六）“竹山绿松石”地理标志产品标识的使用者，应有专人负责该地理标志产品标识的管理和使用工作，确保“竹山绿松石”地理标志产品标识不失控、不挪用、不流失。不得向他人转让、出售、馈赠“竹山绿松石”地理标志产品标识。

（七）产品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如发生重大异议或问题，须立即向竹山县矿产资源管护发展中心报告，并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补救。

第十六条“竹山绿松石”地理标志产品受有关法律保护，未经竹山县矿产资源管护发展中心与“竹山绿松石”地理标志产品被许可使用人签订的许可使用合同，且未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备案，不得擅自在绿松石产品包装、标签上及宣传中使用“竹山绿松石”地理标志产品标志，竹山县矿产资源管护发展中心做好产品质量的监督检测工作，并协助移交竹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查处，同时也接收和处理使用“竹山绿松石”地理标志产品标志的相同或近似的侵权、假冒案件。或向人民法院起诉；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报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侵权者的法律责任。

第十七条“竹山绿松石”地理标志产品标志的使用者违反本规则，竹山县矿产资源管护发展中心有权终止使用许可合同。必要时将提请竹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调查处理或寻求司法途径解决。

第十八条 本规则由竹山县矿产资源管护发展中心、竹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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